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標租國有公用基（房）地【理髮部】投標須知 

一、公開標租標的 

本案標租之國有公用基（房）地限定使用用途為理髮業，詳如招標公告，

其現況請投標人親至現場參觀。 

二、開標時間及地點 

本批標租之基（房）地已於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8 日在【本家以下簡稱標

租機關】公佈欄、網站及太平洋日報公告，並訂於 109 年 8 月 11 日(星期

二)上午 10時 00分，在本家嵩德樓 1樓會議室當眾開標。 

三、投標資格                                                        

具有理髮、美髮等相關技術士證照者。如非持證人本人投標，須檢附足資

證明持證人為投標人之員工之勞健保資料。 

四、本案押標金：新台幣參仟元整。 

五、本案為土地及建築物一併標租，以土地年租金率競標。 

六、標租基（房）地租期：2年。 

七、標租基（房）地使用限制：（詳公告事項） 

八、標租之基（房）地，標租機關不予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承租人申請建

造執照。 

九、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租金率以中文大寫書寫，最多至小數第三位，並不得低於標租底 

價（年租金率）。書寫方式：如年租金率百分之伍‧伍，書寫為零點零 

伍伍。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住址、電話號碼，及外

出時代理收件人姓名地址。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地址、電話號碼、

法人登記文件字號及法定代理人姓名。外國法人應加填在台灣地區送

達代收人。 

十、投標人應繳納之押標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  

（一）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

作社、郵局、農會及漁會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



付款人畫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二）郵局之匯票。 

前項押標金票據以「輔導會-新竹榮家 353 專戶」為受款人。 

十一、投標方式 

投標人應將下列文件及押標金妥為密封，親送或以掛號函件於 109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7 時前寄達或送達新竹市崧嶺路 57 巷 41 號新竹榮家秘書

室。逾期到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得撤標。 

十二、投標文件： 

（一）業經填妥之投標單。 

（二）本須知第八點之押標金票據。 

（三）理髮、美髮等相關技，係為造或變造者術士證照影本。如非持證人投

標，須檢附足資證明持證人為投標人之員工之勞健保資料。 

投標之證照為影本，本機關於必要時得投標人限期提出影本供查驗，

結果如與正本不符，視為不合格標。 

十三、投標人可於開標當時到場參觀。 

十四、開標及決標： 

（一）由標租機關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投標文件及拆封，並審查

投標資格及押標金，經審查證件不齊全或不合格者，其標單無效，並

不得參加開標，但有一家以上符合即可開標。 

（二）開標進行中有關細節部分，如投標人與標租機關或投標人間發生爭議

時，由主持人會商監標人裁決後宣佈之，投標人不得異議。 

（三）停止招標一部或全部基（房）地時，由主持人於開標時當場宣佈，投

標人不得異議。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１、投標單、押標金票據及本須知第十二點第（三）款規定之文件，三 

者缺其一者。 

２、押標金金額不足或其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十點規定者。 

３、投標單所填租金率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低於

標租底價（年租金率）、或不符本須知第九點第（二）款規定之書

寫方式者。 



４、投標單所填標的物、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 

５、投標單之格式與標租機關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６、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標租機關名義者。 

７、投標單內另附條件或期限者。 

（五）決標： 

以有效投標單中投標租金率最高者為得標人，次高者為次得標人。 

如最高租金率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

次得標人，次高標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五、押標金於開標後，除得標人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

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押標金之票據。 

十六、得標人應給付履約保證金及租金，計收標準如下： 

（一）履約保證金：新台幣五仟元。 

（二）租金： 

１、標租基（房）地年租金計收標準如下： 

    本案為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一併標租，土地按當期申報地價總額，乘 

    得標之租金率計收；建築改良物按當期課稅現值，乘法令規定逕予 

    出租之租金率計收。 

２、得標後，法令規定逕予出租之租金率發生變動，該法令規定逕予出

租之租金率高於承租人得標之租金率時，原按得標之租金率計收部

分，改按法令規定逕予出租之租金率計收。 

       ３、租賃期間土地申報地價、房屋課稅現值有變動時，其租金應配合調

整。 

十七、得標人應繳之履約保證金，應於決標後 7 日內，自行選擇以現金或公、

民營銀行之定期存單設定質權繳交。所繳押標金得抵繳履約保證金或第

一個月租金。 

十八、得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沒收所繳之全部押標金： 

（一）投標人放棄得標者。 

（二）逾期不繳履約保證金、未繳清履約保證金者或繳清履約保證金逾期未

簽訂國有房地租賃契約書者。 

（三）依投標單所填投標人或代理收件人住址寄送之通知書無法送達或被拒



收者。 

得標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限繳納履約保證金者，由標租機關通知次得標人

按最高標之租金率取得得標權，並於 7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及訂約，如

次得標人未依限繳款、訂約時，則另行依法處理。決標後標租機關始發

現得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等不具投標資格之情形時，其所繳之全部押標

金及履約保證金應予沒收。 

十九、得標人於繳清履約保證金，應於 3 日內與標租機關簽訂「國有房地租賃

契約書」，起租日期為簽約日。 

第一項履約保證金，於租期屆滿時，抵付欠繳租金、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

賃物、損害賠償等費用後，如有賸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由承租人另

行支付。 

承租人於租期屆滿前申請終止租約，或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而終止租

約者，其已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但租賃期間，因不可歸責於承租

人之事由而終止租約者，承租人繳交之履約保證金，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二十、國有房地租賃契約書簽訂後，標租機關應將租賃物點交予得標人。 

二十一、標租公告內載明按現狀標租者（詳公告備註欄）。 

二十二、理髮部特約事項： 

（一）理髮費用依出租機關所定之費用標準收費，收費明細如附表所列。 

（二）營業場所內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 

（三）為配合榮民起居生活承租人應依照出租機關所訂之營業時間實施營

業，不得藉詞任意公休或延長營業時間。 

（四）消費者因承租人之服務時所引起之任何爭執與糾紛，概依新竹市理燙

髮美容業職業工會原則處理。 

（五）承租人若有違約情事，致損害出租機關之權益時，承租人願聽從出租

機關賠償損害，如出租機關因涉訟所繳納之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

均應由承租人負責賠償。 

（六）出租機關、承租人遵守本契約各條項之規定，如有違背任何條項時，

出租機關得隨時解約收回營業場所，因此承租人方所受之損失，出租

機關概不負責。 

（七）租賃期滿遷出時，屬於出租機關所有之任何家具、生產器材等，均應



清洗清潔，保持可用狀態，如有因不當使用而損壞者，應由承租人負

賠償責任，承租人不得有任何異義，清點時由出租機關、承租人雙方

當面共同清點驗交。 

（八）工作人員資格及限制： 

1.承租人應選派身體健康、品行良好之工作人員（不得雇用外勞及

非法居留人士），不得在出租機關範圍內賭博、酗酒、竊盜及任何

滋事情事，如有違反，承租人除應立即更換外，並應負一切法律責

任。 

2.承租人工作人員如發生任何勞資糾紛概由承租人自行全部負責。 

3.承租人工作人員，均與出租機關無僱傭關係，其僱傭、資遣、勞工

保險、退休撫恤、薪資、福利、及其他勞動條件等，均由承租人負

責。 

4.承租人工作人員進出出租機關家區，應遵照出租機關門禁管制規

定。 

5.承租人工作人員於出租機關家區範圍內，服裝儀容整潔，嚴禁穿拖

鞋、木屐、嚼食檳榔及於室內抽菸，以維護觀瞻及清潔。 

6.營業時間： 

  平  日：上午 08：00－11:00；下午 13:00-1700時。 

  星期六：上午 08：00－11:00；下午公休。  

  每週日、國定假日公休。 

（九）罰則：經住民反映收費高於「收費價目表」，有違反合約內容，每次

罰款按每月租金之百分之十為罰款。 

二十三、決標後簽訂標租契約時，本投摽須知作為契約附件。 

 

 

 

 

 

 



附表 

價  目  表 

項目 金額 備      考 

理  髮 150 元 不洗髮.修臉.掏耳 

理  髮 200 元 洗髮.修臉.掏耳 

理全髮 250 元 洗髮吹風抹油修臉 

染  髮 450 元  

單  項 100 元 洗髮.修臉.掏耳. 
剪指甲 

時間： 
平  日：上午 08：00～11：00；下午 13：00～17：00 

星期六：上午 08：00～11：00；下午公休 

每週日公休 

 


